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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强化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有关工作

的通知
渝环规〔2021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，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

局，两江新区分局：

为认真落实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

息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0〕733 号）（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要求，进一步强化对危险废物信息化、精细化管理，确

保危险废物依法规范处置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对标对表，有序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生态环境局，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生态

环境局，两江新区分局（以下统称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）要按照《通

知》以及《生态环境部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、利用处置

能力、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19〕92 号）

中关于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要求，全面落实危险废物产生单位

（包括医疗卫生机构）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通过重庆市固体废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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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信息系统开展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和产生情况申报、危险废物

电子转移联单运行和跨省市转移商请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年

报、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等工作，有序推进全市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

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，系统建立并

动态更新辖区危险废物产生源清单、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设施清

单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清单，以及辖区危险废物重点监管源清单。

二、分级分类管理，按时完成各项管理信息报送

（一）规范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信息化环境管理。各区县生态环

境部门督促辖区相关企业通过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申报上年度

危险废物产生数据，以及备案本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，申报登记

和备案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完成。

按照分类、分步推进原则，2021 年将上一年度危险废物实际

产生总量达到 10 吨及以上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上一年度产生量在1 

吨及以上的工业污染源纳入申报范围并完成填报（工业污染源是指

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7-2017）中的采矿业，制造业，

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 3 个门类中 41 个行业（即

行业大类代码为 06-46）的工业企业）；2021 年起逐步推进其他产

生量小的企事业单位完成危险废物相关情况和管理计划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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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信息化环境管理。每年 3 月 31

日前，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完成危险废物许可证持证单位上年度危

险废物经营情况报告，每月按时报送危险废物经营情况报表。

三、精细化管理，不断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

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（1999 年环保总局

令第 5 号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（2013

年修订）要求，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辖区产废企业和危险废物

经营单位落实危险废物分类、分区、规范包装贮存要求，以及危险

废物的“一物一码”精细化电子联单运行要求，全面落实危险废物全

过程管理，逐步推进危险废物精细化信息化的应用，不断提升危险

废物监管能力。

四、推进先试先行，启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电子月台

账

为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对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要求，推进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规模以

上、年产废量 100 吨及以上工业企业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收集、
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企业等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电子月台账，并在

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里如实记录固体废物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

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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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检查督促，全面保障固体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应用工

作

各区县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审核各企业填报的固体废物环境

管理有关数据，确保企业申报无漏报、瞒报，上报数据真实、可信。

市大数据中心做好固体废物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工作，市固管中

心做好对各区县危险废物信息化填报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和统筹推

进工作。市生态环境局对不能按期完成固体废物产生源及危险废物

经营单位数据报送，以及危险废物精细化应用工作的区县，进行定

期调度。

本通知经 2021 年 3 月 10 日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第 2 次局务

会审议通过，自 2021 年 4 月 17 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3月 16 日




